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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丝路】

《评定所科文》与琉球的科举制度
陈　刚

摘　要：《评定所科文》是琉球学校机构为准备科举考试而抄录的历年考题和优秀答

卷，抄录者同时注明了考试的举行时间、答卷作者、及第者等信息，是研究琉球科举制度
的重要文献。通过对两类不同 《评定所科文》资料的对比互证，可对琉球科举制度，尤其
是 “评定所笔者科”的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及第者群体等问题形成更加准确

深入的认识。琉球科举制度虽仿效中国科举制度而建立，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
色，具有鲜明务实性特征和世袭制色彩，是东亚科举文化的独特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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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古代东亚各国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中国、日本、朝鲜、越南连同琉球一起构成了
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① 但是，相较于其他各国的科举制度，琉球的科举制度却较少受到学
界关注，研究成果也不够丰富。

真境名安兴 （１８７５－１９３３）是琉球科举研究的先行者，他在担任冲绳县立图书馆馆长期间
（１９２５－１９３２），利用从琉球各地收集而来的琉球王国时期的教育及科举文献，对琉球科举的兴起背

景、主要分科以及考试内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② 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冲绳县立
图书馆以及其他机构所藏琉球文献几乎全部化为灰烬，战后有关琉球科举的研究因资料所限一度停
滞。１９９０年代后，散佚于日本本土的琉球文献资料逐渐被发现并整理刊行，琉球科举制度研究得以

有了新突破。田名真之根据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所藏 《琉球资料》中的 “科试关系资料”，

对琉球科举考试同学校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③ 水上雅晴则依据日本各地所藏琉球汉籍中有关科
举考试的训点、批注等信息，对琉球科举的举行时间、考试内容以及士人的经书学习方式等问题进

行了研究。④

整体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匮乏，目前学界有关琉球科举制度的研究尚不充分，许多基本问题依

然有很大研究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对新发现于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图书馆的琉球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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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日）真境名安兴：《沖縄一千年史》，冲绳新民报社１９６６年版 （初版１９２３年），第３９６—３９７页；《沖縄教育史要》，冲绳书籍贩
卖社１９６５年版 （初版１９３１年），第１６４—１６９页。
（日）田名真之：《科試関係資料解説》，收于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那覇市企画部文化振兴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２
页；《平等学校と科試》，收于 （日）高良仓吉编 《新しい琉球史像—安良城盛昭先生追悼論集》，榕树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７—１０９
页；《自立への模索》，收于 （日）丰见山和行编 《琉球·沖縄の世界》，吉川弘文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日）水上雅晴：《再论琉球的 “科”：以现存琉球汉籍为线索》，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琉球
“科试”制度浅论》，《教育与考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琉球 「科試」の実施状況について》， 《沖縄文化研究》第４４号 （２０１７
年），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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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评定所科文》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同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所藏 “科试关系资

料”的关系，并通过对两类文献的对比互证，进一步探明琉球科举的分科类别、考试时间、考试内

容、命题方式、及第者群体等问题，以丰富学界对琉球科举制度的研究。

一　 《评定所科文》的性质、内容与版本

琉球的科举考试开始于１７６０年前后，由久米村人蔡宏谟 （１７００－１７６６）仿效中国科举制度而

建立，起初用以选拔久米村的人才，此后逐渐在国都首里、经济中心那霸等地推广开来。在琉球历

史文献中，科举考试通常被称为 “科试”或者 “科业”。琉球最后一次举行科举考试的记录是被日

本入侵后的１８７６年。琉球科举考试依据选拔人才的不同，设有不同的分科，主要有 “师匠科”“官

生科”“文组役科”“笔者科”“绘师科”“歌谣科”等。不同分科的考试时间、考试内容以及应试者

群体不尽相同，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独立性。①

在诸多分科中最为重要的、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是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评定所”是琉球王

国中枢机构，设于首里王城内，由摄政 （王子）１人、三司官 （国相）３人以及主要实权部门长官、

次官１５人 （表十五人）构成，是琉球王国的权力中心。“评定所笔者”是设于 “评定所”内的基层

文官，主要负责王府公文书的管理、起草以及协助 “表十五人”处理相关政务。“评定所笔者”共

分为四个等级，从下到上依次为 “足笔者”“寄笔者”“相附笔者”和 “笔者”，“笔者”之上还设有
“笔者主取”，统筹领导众 “笔者”的工作。② １９世纪上半期，琉球 “评定所”内设有 “笔者主取”

１人、“笔者”６人、“相附笔者”３人、“寄笔者”３人、“足笔者”２人。③ 由于 “评定所笔者”是

设于王国权力中心的职位，因此，“评定所笔者科”也是琉球王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根据真境名

安兴等人研究，“评定所笔者科”每次应试者有５００－６００人，但及第者仅数名。④

《评定所科文》是历年 “评定所笔者科”的考试问题和优秀答卷。现存的 《评定所科文》资料

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图书馆所藏 《评定所科文》，共一函三册，首册封

面题名 “御评定所科文”，书函封面及侧面题 “同治八年琉球本评定所科文”，可知其编撰时间为同

治八年 （１８６９）。⑤ 其二是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所藏 《琉球资料》，该资料共１７３卷，内容丰

富，其中第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７、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２、１５４、１７１卷为 “科试关系资料”，性质与夏威

夷大学藏 《评定所科文》相同，已于１９９１年在 《那霸市史》中被整理刊行。⑥ 两类资料正文原文均

以候文 （日语文言文）草书体书写，主要内容为历年考试问题及优秀答卷的抄录。抄录者应为首里

各学校的教师，抄录目的是将优秀答卷作为模范文例，供各学校日常教学及学生备考使用。抄录者

多以黑笔抄出历年考试问题以及优秀答卷，同时还以红笔小字注明该考试的举行年份、科次以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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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真境名安兴：《沖縄教育史要》，第１６４—１６９页；（日）田名真之：《平等学校と科試》，《新しい琉球史像—安良城盛
昭先生追悼論集》，第８７—１０９页。
（日）真境名安兴：《沖縄一千年史》，第４５１—４５５页。

琉球王府编：《琉球一件账》，收于 《那霸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２，那霸市役所１９７０年版，第４１７页。“评定所”下属 “笔者”

人数随着年代的不同会有变化，真境名安兴在 《冲绳一千年史》记载 “评定所”内 “笔者”的编制为 “笔者主取”１名、“笔
者”８名、“笔者相附”５名、“寄笔者”３名、“足笔者”４名，但该编制施行的具体年代暂不明确。
（日）真境名安兴：《沖縄教育史要》，第１６８页；（日）田名真之：《平等学校と科試》，《新しい琉球史像—安良城盛昭先生追
悼論集》，第９３页。

参见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图书馆阪卷·宝玲文库 《御评定所科文》，日本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对该文献进行高清彩色电子扫
描，本文参照版本即为此扫描本。感谢琉球大学丰见山和行教授、麻生伸一教授、比嘉吉志博士馈赠高清版本，并对文献释读
进行长期指导。

参见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藏 《科試関係資料》，收于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第１１１—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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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者的姓名、名次、出身地、位阶等信息，是研究琉球科举制度的重要材料。

从收录试题的时间范围来看，两类资料都以嘉庆、道光年间的考试为主，其中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至道光十七年 （１８３７）的科试资料，两者有较多重复，可以对比互证，夏威夷本收录了道

光十七年至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前后的科文，可做京大本的补充。从保存状态来看，夏威夷本一函三

册均保存良好，并未出现脱落、欠损情况，所录科文均以考试时间年份先后顺序排列，而京大本则

脱欠严重，部分资料原有的编撰顺序在脱落后的重编过程中被打散，错编、漏编问题较多，内容和

时间连贯性不如夏威夷本。从记载信息的丰富程度来看，京大本所收大部分科文均抄录了考试问

题，并较为完整地注明了考试时间、科次、答卷作者、及第者等信息，但夏威夷本则对这些信息多

有省略。整体而言，通过对两类资料的对比互证和相互补充，基本上可以对嘉庆、道光年间琉球
“评定所笔者科”的举行情况有相对完整的了解。

二　从科文看 “评定所笔者科”的举行情况

综合两类科文资料对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时间、科次、考试题目等信息的记载，以考试举行

时间为线索，对错编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经过对比互证和内容分析，可对琉球 “评定所笔者科”的

举行情况有以下认识：

（一）考试频率和时间

以嘉庆三年至道光二十一年可以明确考试年份的记录作为样本，通过分析可知，４４年间琉球共

举行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５２次。其中有２８个年份为一年一次，１２个年份为一年二次，４个年份

未有举行记录。在４个未有举行记录的年份中，有３年存在相邻年份举行两次的情况，故未有举行

记录的原因可能是漏记，也可能是推迟或提前到了相邻的年份举行。就考试举行的月份而言，记录

有明确月份标注的共４３例，其中二月份举行记录最多，共有２２次，其次为十二月有５次，剩余１６
次记录分散在除四月和十一月的８个月份中，各月举行记录均不超过３次。由上可知，琉球 “评定

所笔者科”考试多为一年举行一次，特殊年份也会一年举行两次，并无严格的规制，考试举行的时

间以二月为主，但并不固定，随时都有增加临时考试的可能。

除了科文史料中所标注的 “评定所笔者科”的举行时间外，琉球的汉籍史料中也有较多 “师匠

科”举行时间的记载，水上雅晴曾对此进行过统计研究。据其统计可知，在有明确月份记录的３３
次 “师匠科”考试中，三月份举行的次数最多，为９次，此外，二月、四月、五月举行的次数分别

为７次、７次、５次，次数与三月相当，二月到五月４个月份共有２８次举行记录，占有月份记录３３
次的８５％。① 可见，“师匠科”考试主要在二月到五月举行，与 “评定所笔者科”有明显不同。从现

有记录来看，两科考试在同一年举行的例子较为常见，但举行日期却各不相同。如嘉庆二十二年
“师匠科”的考试日期为 “二月廿一日”，而 “评定所笔者科”的考试时间为 “七月初四日”。② 道光

十七年 “师匠科”的考试日期为 “三月廿三日”，“评定所笔者科”为 “八月廿九”和 “十月廿四”

两次。③ 可见，琉球科举考试中，不同分科举行频率和时间各不相同，尚未形成严格的制度规定，

形式比较灵活，以实用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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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水上雅晴：《琉球 “科试”制度浅论》，《教育与考试》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 《科試関係資料》，第３００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 《科試関係資料》，第１２２、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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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科”和 “再科”

根据真境名安兴等学者研究，“评定所笔者科”考试由 “初科”和 “再科”两次考试构成，现
存科文资料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① 从现有科文资料来看，嘉庆七年以后科文均有 “初科”和 “再
科”之分，不同科次考试题目不同。但无论是京大本还是夏威夷本，对嘉庆七年以前科文记录均无
“初科”和 “再科”区分，其原因暂不明确，可能是因为资料佚散导致漏记，也可能是 “初科”和
“再科”是在嘉庆七年以后才开始制度化的。

关于 “初科”和 “再科”的关系，真境名安兴指出 “初科”为预备考试，出题内容以儒家思想
和伦理道德的阐发为主， “再科”为正式考试，出题内容以时务问题应对及文书起草为主，只有
“初科”合格者才能参加 “再科”考试。② 但从现存科文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初
科”和 “再科”试题并无本质区别，“初科”试题中亦有大量时务问题及文书起草类考题，而 “再
科”也有许多儒家思想阐发的内容，从两类考题在 “初科”和 “再科”中占比分析看，“初科”主
要考察儒家思想，“再科”主要考察时事问题的观点并不能成立。其次，从 “初科”和 “再科”举
行时间看，多数年份的科文均有 “同时再科”的标注，“同时再科”为同一天举行 “再科”考试之
意，如果 “再科”并非在同日举行，抄录者会标明 “同月某日再科”进行区分。如前所述，“评定
所笔者科”每次参加人数在５００－６００人之间，在同一天内完成 “初科”试卷评定，并选出合格者
在同日进行 “再科”考试是不现实的。因此，只有 “初科”合格者才能参加 “再科”考试的观点值
得商榷。从两科考试的举行时间关系看，所有考生应该都具有同时参加两次考试的资格，最终的合
格者也是综合两次考试的整体表现而评定的。

（三）出题方式和考察原则
“评定所笔者科”的出题方式类似于中国科举考试中的 “策问”，通过具体问题的设置，要求学

生依据问题阐述观点或者起草文书。考试问题比较广泛，总的来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儒家思
想的理解，如嘉庆十九年的 “再科”试题要求学生申述孝行之要目，道光十四年的 “初科”试题要
求学生申述忠道之要旨，道光二年的 “初科”试题要求考生阐述对 《礼记·王制》所记 “制财之用
量入为出”的理解。③ 二是时事问题对策的陈述或相关文书的起草，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振兴、社会
风俗改良、财政危机缓解、贸易资金筹集等现实问题的应对，涵盖琉球王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具有鲜明务实特征。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问题大多来源于琉球内政外交中实际发生的案例。如嘉庆十三年的 “初

科”试题，要求考生根据给定条件，起草给福建布政使司的咨文，请求清朝允许琉球在中国购买骆
驼、骡马等牲畜回国，以提高国内运输能力。④ 该考题的问题及考生的回答要旨与琉球同中国外交
文书集 《历代宝案》所收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琉球给福建布政使司的咨文内容基本相同，是同中
国外交关系中产生的具体问题。⑤ 又如嘉庆十六年的 “再科”试题，要求考生起草请愿文请求萨摩
藩取消琉球砂糖运往大阪等地市场的限制。⑥ 该考题涉及的问题及优秀答卷的要旨与琉球同日本交
涉文书集 《琉球馆文书》所收日本天明元年 （１７８１）闰五月琉球馆役人呈递给萨摩藩厅的请愿文要
旨基本相同，同样也是在琉球同日本外交实践中实际产生的具体问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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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真境名安兴：《沖縄一千年史》，第３９６页。
（日）真境名安兴：《沖縄教育史要》，第１６８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 《科試関係資料》，第２９７、１１７、２８４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 《科試関係資料》，第２８９页。

参见 《歴代宝案》２—５１—０５，冲绳县教育委员会编：《歴代宝案》（校订本第六冊），冲绳县教育委员会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 《科試関係資料》，第２９５页。

琉球王府编：《琉球馆文书》，收于 《那霸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２，那霸市役所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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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可见，“评定所笔者科”不仅注重对考生德行和学问的考察，也注重对考生实际事务应对

能力的考察。在科举考试的引导下，琉球士子在日常学习中，不仅需要研习儒家思想的相关著作提

升学养、修养，更需要关注时事问题，研习过往旧案文书，增强对琉球国情的了解以及内政外交各

项规则的掌握，提升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也体现出琉球科举考试的经世致用导向。

（四）录取规则

有关 “评定所笔者科”的录取规则，目前学界还尚未有专门研究。真境名安兴和田名真之均指

出 “评定所笔者科每次有５００－６００人参加考试，但合格者仅数名”，以证明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

竞争的激烈，但对每次考试的具体录取人数和录取规则，两位学者均未论及。在京都大学和夏威夷

大学所藏的科文资料中，除了抄录历年考试的题目以及优秀者答卷外，同时也注明了优秀答卷的作

者、名次，而当年考试的最终录取者也会被抄录者以 “成”或 “此时成”的记录明确标注，这为我

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评定所笔者科”的录取规则和及第者群体提供了可能。

首先，以嘉庆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有明确及第者信息的记录为样本，分析 “评定所笔者科”每

次考试的录取人数。据统计可知，４０年间共举行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４７次，其中有及第者记录

的４６次，道光四年缺少记录。４６次科试中共留下有记录的优秀答卷作者２００人次，其中被明确标

注 “成”或 “此时成”的及第者５９人。在４６次科试中，有４０次明确标明了及第者，有６次未标

明。对４０次有及第者记录的科试进行分析，其中单次考试录取人数最多为３人，共有２次，分别

为道光八年二月科和嘉庆二十四年正月科，单次录取２人的也并不多见，仅有７次，大部分科试每

次仅录取１人，共有３１次，占有及第者记录科试次数的７６％。由是或可推断，琉球 “评定所笔者

科”考试每次考试仅录取１人，如遇特殊年份会录取２人或者３人。若以每次考试６００人左右的报

考基数来看，报录比高达６００：１，确实是竞争非常激烈。

其次，以嘉庆九年至道光二十一年有明确科次、名次和及第者信息的记录为样本，分析 “评定

所笔者科”的录取规则。可知，３８年间共录取４８人，４８人中有４０人为 “初科”或 “再科”第一

名获得者。其中，“初科”第一名有３９人，最终被录取者２９人，录取率为７４％，“再科”第一名有

３８人，最终被录取者２２人，录取率为５８％，“初科”和 “再科”均为第一名者有１６人，最终被录

取者１５人。双科均为第一名但却未有录取标注的是道光十三年参试的 “桃原村永岛筑登之亲云

上”，鉴于道光十三年以后的科文中未再见有该考生的参试记录，因此可以推定，该考生应该是被

录取了，只是未被抄录者标注。① 故而，双科均为第一名的录取率可以推定为１００％。由是可知，在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中，仅在 “初科”或 “再科”中获得第一名并不能保证被录取，只有在 “初

科”和 “再科”均为第一名者，才能保证百分之百被录用。当然，在现存科文中，也有 “初科”和
“再科”均非第一名而被录取的例子，因此，具体的录取规则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进一步探明。

三　 “评定所笔者科”及第者的仕途与家门

将科文资料中的及第者同 《那霸市史》所收琉球家谱资料进行比对，科文所记６９名及第者中

可在家谱资料中找到对应的人物者共５人，这５人的主要信息如下表所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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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 《科試関係資料》，第１１５—１１７页。

参见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７ 《家譜資料 （３）首里系》，那覇市史编集委员会１９８２版，第１６６页 “秋成功”条、第１７０页
“秋时中”条、第４４７页 “曹兴仁”条、第６７０页 “麻克和”条、第７０４页 “毛士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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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年份 琉球名 唐名 及第年龄 家系

嘉庆元年 渡庆次筑登之柴富 秋成功 ３５岁 秋姓伊地家·七世

嘉庆八年 上里亲云上盛伦 毛士范 ３７岁 毛姓上里家·十三世

嘉庆二十二年 渡口亲云上真昆 麻克和 ３４岁 麻姓渡口家·十四世

嘉庆二十四年 渡庆次筑登之柴长 秋时中 ３９岁 秋姓伊地家·八世

道光元年 宇良筑登之亲云上庆宽 曹兴仁 ３０岁 曹姓平敷家·九世

通过对上述５名及第者的生平履历和家世进行分析，可对 “评定所笔者科”的及第者群体形成
以下基本认识：

第一，５位及第者及第时的年龄都在３０岁以上，其中有３位的年龄都在３５岁以上。由此可以
再次证实 “评定所笔者”是极其难考的职位，多数考生须连考多年才能及第。如嘉庆年间的 “大中
村崎山里之子亲云上”在嘉庆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连续４次参试 （其中嘉庆十五年参加两次），

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名次，但始终没有及第，终于在嘉庆十六年第五次参试时，“初科”“再科”均
为第一名，最终及第。① 而从及第者的生平来看，多数考生在 “评定所笔者科”及第之前，便已经

在王府下属机构有任职经历。如秋成功在及第前已担任 “取纳座笔者”，秋时中在及第前担任过
“岛尻方神水笔者”“请地方笔者”，毛士范在及第前曾担任 “御书院御物当役”。这些职位均为王府
下属机构的基层文官，选任形式为举荐制，并不需要专门考试。

第二，在可以通过举荐制成为王府官员的情况下，多数士人依然积极参加竞争激烈的 “评定所
笔者科”考试，希望成为 “评定所笔者”，主要原因是王府决策机构 “评定所”的 “笔者”拥有着
更快的升迁途径。从家谱资料来看，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而长期担任王府其他下属机构 “笔者”的士
人升迁较为缓慢，多数士人终其一生也只能担任这些机构的下级文员。但在通过科举考试成为 “评
定所”的 “笔者”后，便拥有了较快的升职途径。从５位及第者的生平来看，在 “评定所笔者科”

及第后，及第者会首先成为 “评定所足笔者”，此为见习职，并无薪俸，成为 “足笔者”一年后会

升任 “寄笔者”，再两年后会升任 “相附笔者”，再两到三年后会成为 “笔者”。成为 “笔者”后，

便可以转任 “评定所”下属部门的长官或次官职位，或者通过参加前往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工作，积
累功勋以获得更快的晋升。５名及第者中，除曹兴仁在晋升为 “笔者”两年后便去世外，其他几人
均有丰富的外交出使经历，获得功勋后晋升到 “砂糖奉行”“勘定奉行”等 “评定所”下属机构长
官职位。而秋成功、秋时中父子更是晋升到从三品 “申口座”，地位仅次于一品级别的 “三司官”

和二品级别的 “紫巾官”，跻身琉球王国高阶士族行列。

第三，一般观点认为参加 “评定所笔者科”考试的是下级士族，但从５名及第者的家门来看，

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② ５名及第者多为中上层士族家子弟，有些甚至是按司 （王子）、三司官
（国相）家后裔。如秋成功及第时，其父亲秋振文官职为 “大与座中取”，品级为从四品 “座敷”。

秋时中及第时，其父秋成功官位同样为 “大与座中取”，品级为从四品 “座敷”，后累升为从三品
“申口座”。秋时中也在道光二十一年时担任 “大与座中取”，道光二十九年累升至 “申口座”，并在
此后担任 “砂糖奉行”的要职。③ 曹兴仁家族同样有多人担任诸藏、诸所奉行职，父亲曹国琏官职

《评定所科文》与琉球的科举制度

①

②

③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１１ 《科試関係資料》，第２８８—２９５页。
（日）田名真之：《平等学校と科試》，高良仓吉编：《新しい琉球史像》，第９８页；（日）渡边美季：《近世琉球と中日関係》，

吉川弘文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６２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７ 《家譜資料 （３）首里系》，第１６５—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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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申口方中取”兼 “调物方主取”，品级为从四品 “座敷”。① 麻姓渡口家则为大城按司后裔，曾

祖、祖父皆担任评定所下属机构奉行职，品级均为从三品 “申口座”。② 而毛姓上里家同样是显赫家

门，元祖三世毛文英为琉球王国最早的三司官，其子孙至七世盛有均为 “亲方”阶层，其后虽降为
“亲云上”阶层，但多有奉行职的任职经历，品级也多为从三品 “申口座”。③ 可见， “评定所笔者

科”的参加者不仅有下级士族，同样也有许多中上层士族。

第四，５名及第者中，多数人的父亲或祖父有担任 “评定所笔者”的经历。如嘉庆元年及第的

秋成功和嘉庆二十四年及第的秋时中为父子关系。嘉庆二十二年及第者麻克和的父亲麻允培在乾隆

四十七年为 “评定所寄笔者”，乾隆五十五年升为 “评定所笔者”。道光元年及第者曹兴仁，祖父曹

光显在康熙五十一年为 “评定所相附笔者”，康熙五十二年升任 “评定所笔者”，曹姓平敷家一门有

多人担任过 “评定所笔者”职。④ 而在成为 “评定所笔者”之后的任职中，多数及第者也会担任与

父亲或祖父同样的职位。如秋成功、秋时中及其先祖多担任 “大与座中取”“主取”职，毛士范及

其先祖多担任 “御用物奉行”职，等等。⑤ 由此可见，“评定所笔者科”虽为公开的官员选拔考试，

但应试者的家门世系以及父辈的任职经历，依然对考试录用和录用后官位升迁有重要影响，考试本

身依然保留了一定的世袭制色彩。

四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两种 《评定所科文》资料的综合分析，进一步探讨了琉球的科举制度，尤其是琉球

科举中 “评定所笔者科”的举行情况，形成了以下基本认识。

琉球王国的科举考试有多种分科，“评定所笔者科”主要选拔琉球王国中枢机构 “评定所”的

基层文官，是各类分科考试中竞争最激烈的一种。 “评定所笔者科”的考试频率和时间并不固定，

通常为一年举行一次，多在二月举行。考试分为 “初科”和 “再科”两次进行，考题主要以时事问

题的 “策问”为主，考试形式和出题方式比较灵活，以经世致用为导向，具有鲜明务实性特征。每

次考试录取人数并不固定，通常为一次考试录取一人，特殊年份会录取二到三人，录取难度较大，

只有 “初科”和 “再科”均为第一名才能保证百分之百被录取。“评定所笔者科”的及第者年龄一

般在３０岁以上，及第后会首先担任 “足笔者”，此后根据任职年限依次升迁，一般会在工作５年之

后晋升为 “笔者”。晋升为 “笔者”后便可转任 “评定所”下属部门的长官或次官，或参与外交出

使工作，其后再根据功勋进行官职和位阶的升转。从家谱资料来看，及第者不仅有普通下级士族，

也有许多中上层士族，应试者父辈及祖辈的品级和任职经历对录取和晋升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因

此，“评定所笔者科”虽为公开的选官考试，但同时也保留了世袭制色彩。

琉球的科举制度是东亚科举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仿效中国科举制度而建立，但在发展过

程中也形成了琉球王国自身的特色。从制度层面看，琉球科举在考试频率、考试时间等方面尚未形

成定制，考试形式和录取规则也相对比较灵活，这与琉球科举制度的施行时间相对较短，各项制度

尚在逐步发展完善有关。从考试分科来说，琉球科举考试中分科较多，不同科别相互独立，应试群

体有明显区分，选拔的人才类型也各不相同，体现出琉球人才培养及官员选拔具有较强的专业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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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７ 《家譜資料 （３）首里系》，第４４４—４５１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７ 《家譜資料 （３）首里系》，第６６６—６７８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７ 《家譜資料 （３）首里系》，第６９４—７１１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７ 《家譜資料 （３）首里系》，第６７０、４４２页。
《那覇市史》资料篇第１卷７ 《家譜資料 （３）首里系》，第１６５—１７２、６９４—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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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考试内容来看，琉球科试尤其是 “评定所笔者科”等分科，十分注重对考生时务应对能力和

外交事务处理能力的考察，这是琉球科举考试的重要特色。琉球王国偏居海岛，同中日等国外交关

系的维持关乎琉球的国计民生、兴衰存废，对考生外交等时务应对能力的重视，体现出中国科举制

度在传播过程中与琉球 “海邦岛国”国情相融合的 “在地化”特征。整体而言，科举考试是１８世

纪中期以后琉球王国人才选拔和官员选用的重要制度，在琉球王国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琉球科举制度是 “东亚科举文化圈”的重要一环，是科举制度在东亚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范例。

【项目说明】本文系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ＧＺＢ２０２３０８６０；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项目 “近代以来琉球社会变迁问题研

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ＣＯＤＦ－ＡＯＣ２０２３０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琉球通史”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２１ＢＳＳ００８。

（作者陈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博士后　邮编１００００７）

（责任编辑　刘文华）

【新书简讯】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出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的专著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已于２０２３年８月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

本书围绕清代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通过 “湘人江督格局”和 “北洋下南洋”两个概念和进

程的深入探讨，将道光、咸丰年间至民国初年东南地区三次大的权势转移揭示出来。道咸之际，东

南权势经历了从八旗到湘楚的转移；同光时期，形成了 “湘人江督格局”并持续维系；庚子之后，

“湘人江督格局”终结，“北洋下南洋”形成。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 “从八旗到湘楚：道咸之际东南的权势转移”，第二章 “从纷更到稳定，

‘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第三章 “从南北提衡到东南互保：湘人江督格局的维系”，第四章 “‘北

洋下南洋’的发轫与湘人江督格局的难以为继”，第五章 “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

成”，第六章 “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最后是结论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

对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传统上有内轻外重、督抚专政、内外皆轻等观点，争议不断，本书

为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贡献了一条新的解释线索。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南北关系，提出 “有重心的

同治”的解释模型，用以诠释晚清政治的特色。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推

进。（刘文华）

《评定所科文》与琉球的科举制度


